
市场各方共同努力  切实保护好投资者利益 

王宏琴   

    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是证券市场永恒的主题。市场各参与主体如何书写好这

篇大文章，则是目前证券市场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，也是全社会贯彻落实国务院

《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大力推进我国资本市场

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标志之一。我们认为，在目前市场形势回暖，新的《证券法》

和《公司法》正式实施的大好局面下，证券监管者和证券经营机构，以及证券投

资者都应分别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。 

    证券监管者：加强监管，搞好服务，不断提高证券经营机构质量 

    证券监管者是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守护神，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证券监管

者的天职，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作为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的各地证监局处于市

场监管的第一线，直接与证券经营机构，特别是证券营业部打交道，更是责任重

大。前一个时期，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，各地证券监管部门深入开展对证

券经营机构的综合治理工作，已取得积极成效，一些严重违规的证券公司被关闭

撤销，一些存在问题的证券公司得到整顿，通过优胜劣汰，大多数证券公司的综

合质量得到提高，正在向“规范类”和“创新类”公司迈进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

端。因为证券经营机构是证券市场的主体之一，又是直接面向投资者的“窗口”，

所以，证券经营机构的质量对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鉴于此，在

今后相当长的时期，证券监管者仍要把提高证券经营机构质量当作维护市场稳

定，真正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大事来抓，并坚持常抓不懈。 

这里需要指出，要完成提高证券经营机构质量的重任，证券监管者不能唱“独

角戏”，还需全社会特别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。监管实践证明，无论是处

置证券经营机构风险，还是查处有关证券违纪违法案件，都需要当地政府部门的

通力配合。证券监管者应积极主动，取得当地政府的配合和支持，并调动社会各

方的积极性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    

说到搞好服务，证券监管者还要主动深入市场，倾听投资者的呼声。比如经

常走访投资者，征求对证券经营机构的意见；比如坚守工作岗位，热情接待来信

来访，做到事事有回音，件件有落实；比如与公安、工商联合办案，主动出击查

处辖区有关证券的违法违纪案件，真正为证券经营机构稳定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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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，为辖区证券市场和广大投资者提供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。 

    证券经营机构：恪守行业准则，加强制度建设，真正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 

    证券经营机构（营业部）是证券市场的前沿阵地，也是投资者集中活动和全

社会普遍关注的地方。如果讲把保护投资者利益落到实处的话，那么证券经营机

构就应该把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当作主要任务，从这一目标出发，证券经营机构

（营业部）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 

恪守行业准则，确保证券交易安全。证券经营机构要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和

中国证券业协会、证券交易所有关证券机构风险防范的规定，加大对营业部电脑

系统的投入，及时更新设备，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要及时更新改造，做好电脑

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。证券营业部如发生因技术故障、资金周转不灵导致兑付困

难或其它原因导致不能正常经营的重大事件，应当即报告公司总部、公司法人的

业务主管机关、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。如事故的直接原因确系业外单

位所致，应当在处理事故的同时及时向投资者通报情况，对于因业外原因导致证

券营业部交易业务中断的，应当要求有关单位书面说明情况并以适当的方式通报

相关投资者，要积极配合证券交易所控制证券营业部的技术风险和结算风险。 

加强制度建设，落实各项内控措施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无数事实证明，

营业部人员违规操作往往给投资者带来重大损失。为此，必须加强对从业人员的

严格管理。首先结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营业部内控制度和监

督检查机制，对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；其次对从业人员加强自我保

护意识，对待任何客户，办理任何业务，都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度

规范操作，营业部要健全相关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机制和业务事后检查复核机

制，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，减少业务差错风险。 

建立应急机制，处置经营风险。证券交易市场无小事，一个看似很小的差错，

往往会带来很大风险，有时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处

置经营风险的工作。一是如因从业人员疏忽大意或服务不周给投资者造成误会或

微小损失的，营业部负责人应及时给予解释或解决，把纠纷和问题处理在萌芽状

态，防止埋下隐患而事后酝祸。二是如因技术障碍或自然灾害、资金兑付困难等

原因不能正常交易而造成重大事故的，营业部应在第一时间向公司总部和当地证

券监管部门报告，并向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报告。应以积极的态度，配合上述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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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和处理事故，把市场风险和投资者的损失降到最低，事故处理完毕还应向有

关部门报送处理报告。 

加强风险教育，做好投资者服务工作。风险教育是开展投资者教育的一项重

要内容，通过近几年投资者教育活动的开展，广大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普遍得到提

高。这里强调的是要加强对新入市投资者的风险教育。营业机构应在柜台等客户

集中的地方提醒投资者，防止资金账户、股东代码、身份证号码、交易密码等个

人资料的泄漏和相关证件的遗失。在客户开户资料的风险揭示书中，营业机构也

必须对此类风险予以揭示。做好投资者服务工作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。在营

业场所设施方面，营业部应在显著位置公示证券营业部和公司总部的投诉电话、

传真、电子信箱和其它相关信息，以利于投资者的投诉得到及时的反映和处理。

在对待客户方面，从业人员应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，规范服务礼仪，提高服务质

量，同时要做到勇于向投资者负责。这种负责，就是要更多地对投资者利益给予

关注，就是要真正把我们经常说的“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”落到实处，让投资者

切身体会到证券营业部的温暖。 

投资者：树立自我保护意识，熟悉有关法律法规，维护好自身利益 

无论是证券监管者还是证券经营机构，都把保护投资者利益当作工作的“重

中之重”。但是这些举措都是“外部因素”，而作为投资者本身，也应做一个成熟

的理性的投资者。只有这样，外因才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，共同把保护投资者利

益落到实处，见到成效，共同把我国的证券市场呵护好，发展好，使之一步步走

向成熟。 

首先，投资者要学好新的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，不断增强法律法规意识。今

年一月一日正式实施的新的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突出了对普通投资者的立法保

护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。作为证券投资者，都希望在与上市公司

和证券公司打交道时，能够得到有关法律的充分保护。因此，只有学好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，了解和熟悉有关法律法规，才能依靠法律的武器，去自觉地保护自

身利益。 

其次，投资者要熟悉证券市场的新品种，防止受骗上当。我国的证券市场是

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的市场。近几年，创新的品种不断推出，比如权证、基金等。

但也有一些非法证券经营机构乘机浑水摸鱼，非法推销所谓的“原始股票”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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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牟取暴利。在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形下，投资者一定要熟悉证券市场的新品种，

擦亮眼睛，提高警惕，不买卖未经证监会核准的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或基金等，不

到不受法律保护的场所去交易，以防止上当受骗，维护好自身利益。 

最后，投资者要克服“炒股暴富”心理，树立理性投资理念。随着我国证券

市场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，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已发挥出有效的

作用，股市的暴涨或暴跌已不会出现。因此，广大投资者应克服“到股市捞一把

就走”的投机心理，树立长期投资长期收益的成熟的理财理念。只有这样，才能

不被股市各种神话所迷惑，不被股市各类“黑嘴”所忽悠，以积极的态度稳健理

财，最终从证券市场获益，实现投资利益的最大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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